2009年关于合并办理4月5月《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的通知

清工发〔2009〕32号
各分会女工委员、生活委员：

根据北京市教育工会职工互助保险代办处的工作要求，现将我校今年4月、5月分2次办理的《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，合并为一次办理。请有保期期满的各分工会，统一于4月到校工会办理续保和新投保。

现定于4月2日（周四）上午8：30—11：30，在校工会办理女工安康保险，请各分工会届时前来办理续保手续。

请事先填写<分工会报表>（表格在工会主页下载或见附件，下载后文件名改所在分会名），将此表邮件传致shgh@ tsinghua.edu.cn，并用A4纸打印一份（盖部门工会章）。收齐保费（每人最高可投保2份，每份保费36元保期2年）。表上新入会人员同时交10元入会费。
(注：投保人员应是我校年龄18-60岁之间，在职工会会员，且未患过所保子宫颈癌、子宫内膜癌、输卵管恶性肿瘤、卵巢癌、绒毛膜癌、乳腺癌六种癌者。如已在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合作保险计划投保期内，不接受新增份额投保)

联系人：闫旭

联系电话：83008

校工会
二○○九年三月二十三日
附：2009年投保期满分工会名单

	序号
	单  位
	06-4
	06-5

	1. 
	机械系
	1
	

	2. 
	汽车系
	
	7

	3. 
	航院
	11
	

	4. 
	网络中心
	1
	

	5. 
	自动化系
	4
	

	6. 
	微电子所
	1
	

	7. 
	工物系
	24
	

	8. 
	化工系
	1
	5

	9. 
	材料系
	1
	

	10. 
	经管学院
	33
	

	11. 
	人文学院
	6
	6

	12. 
	外语系
	
	12

	13. 
	新闻学院
	3
	

	14. 
	公管学院
	3
	

	15. 
	美术学院
	7
	

	16. 
	医学院
	3
	2

	17. 
	信研院
	
	5

	18. 
	图书馆
	132
	

	19. 
	计算中心
	9
	

	20. 
	校机关
	
	211

	21. 
	财务处
	6
	1

	22. 
	后勤机关
	7
	11

	23. 
	正大公司
	29
	

	24. 
	街道
	14
	3

	25. 
	校医院
	136
	

	26. 
	训练中心
	？
	

	27. 
	继教学院
	1
	8

	28. 
	交流中心
	
	9


